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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问律师

以案说法

本报讯 工作之后，升为销售主
管，却通过公司运营的漏洞为自己
谋利。日前，扬中检察院以吴某涉
嫌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

吴某大学毕业后，进入扬中某
知名企业工作，因聪明又上进，短短
几年时间，吴某就被提拔为公司的
销售主管。吴某成为销售主管后，
渐渐不再满足于每月领取固定的薪
资，瞒着公司偷偷成立了一个新公
司。吴某在工作中发现，自己作为
销售主管，可以直接给生产部下订
单，安排生产部发货，而生产部又不
会去核对货物买卖合同，可以利用

公司的这一漏洞为自己牟利。
于是，吴某利用自己作为销售

主管的职务便利，多次在给生产部
下订单时添加一部分货物，将添加
的货物通过自己成立的新公司卖
出。短短一年时间，侵吞的货物折
合人民币达50余万元。吴某见自己
利用职务便利中饱私囊达一年之久
都没人发现，胆子也越来越大，居然
直接从公司携带货物回家，被公司
保安发现，继而案发。

日前，扬中检察院以吴某涉嫌
职务侵占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汤菲 张莹寅 谢勇）

“他们就是恶魔！这 30
天，我像做了一场噩梦！谢
谢检察官，要不是你们，我的
人生就此完了！”小徐在听
完丹徒区检察院检察人员
宣布的《不起诉决定书》后，
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感动
失声痛哭。

他口中的“恶魔”是谁？
30 天里，他究竟经历了什
么？通过阅卷，小徐梦魇般
的经历在纪检察官眼前一帧
帧闪现。小徐，标准的“90
后”，中专毕业后就一直在山
东临沂老家“打零工”，“月光
族”式的生活窘境让他渴望
得到一份轻松且待遇丰厚的
工作。2018年 12月 13日凌
晨一点左右，小徐手机QQ上

“船员海员群”里显示一条月工资万
元以上的海员招聘信息，正一筹莫展
的小徐便不假思索地向其发送了详
细简历。

2018年12月24日，按照要求，他
只身前往我市某住宅小区一出租屋
内。刚进屋，一群人将其围住，强行
给小徐灌“洗脑药”，并逼迫他用冷水
浇头、抱行李箱罚站……最后，实在
无法忍受的小徐只好向家里要钱购
买了 4 套每套价格为 2800 元的“产
品”。20多天后，小徐偷偷地用手机
向其姐姐发出了求救信息，警方根据
定位一举将赵某某等人抓获。

2019年 3月，侦查机关将犯罪嫌
疑人赵某某、小徐等人以涉嫌非法拘
禁罪移送丹徒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既是“受害
人”又是“犯罪嫌疑人”且有立功表现

的小徐应如何处理？”受理案件后，办
案检察官带着疑问进行了案件调查。

经审查发现，以赵某某为首要分
子、史某某等人为组织骨干的犯罪集
团，以销售“天津天狮生物发展有限公
司”的所谓“产品份额”为名，在丹徒某
小区住宅内多次实施涉传销非法拘禁
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小徐在参与该
传销组织犯罪过程中，主观恶性非常
小，并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作用。

日前，丹徒区检察院对赵某某等9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案提起公诉，并对
小徐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法院一审
公开宣判，以非法拘禁罪判处主犯赵
某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其余8名被
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21个月至拘
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

本报记者 谢勇
本报通讯员 王运喜 张国立

本报讯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
速发展，在网络世界“发声”也成为
人们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但网络
并非法外之地，网络言行需谨慎，随
意虚构、捏造事实，发布诋毁他人言
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的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日前，句容市人民
法院就审结了一起网络论坛发帖侵
害名誉权案件。

2019年8月，王某因怀疑其电瓶
车轮胎被划破系所在小区物业保安
所为，遂在当地生活论坛发布“某某
小区的保安素质很差劲，简直不配
当人”，“某某小区保安还每天联系
交警过来贴罚单，一贴一大把”等不
当不实言论，该言论随后引起多位
网友关注并跟帖。物业公司浏览帖
子后诚恳善意回复：“被告车胎损
坏，不是保安所为，对此事我们已报
警备案；对提到的保安人员素质问
题，我们会加强培训提高；对服务
态度差的保安人员会严肃处理，我
们将会广泛听取业主意见，努力做
好为业主的各项服务工作”。而住
在该小区的其他业主也留言称“我
也住该小区，物业保安师傅很和
气，环境保护很好”，“保安跟你什么
冤……”但王某不但不予理会，反而
继续在网络平台上散布不当言论。

王某所在小区物业公司认为，
王某在公共网络平台对其公司及保
安人员进行诽谤，对该物业公司名
誉造成负面影响，起诉至法院要求
判令王某向物业公司赔礼道歉、支
付1元的精神抚慰金，并通过在原论
坛上发布道歉信的方式为物业公司
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句容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在
未经相关机关查实的情况下，虚构
物业公司联系交警贴罚单等事实，
并通过网络言语诋毁物业公司工作
人员，给物业公司造成一定的负面
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物业公
司的社会评价，其行为已经构成对
物业公司名誉权的侵害，依法应承
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原告物
业公司为法人单位，而法人为法律
拟制的人格权主体，其本身并不会
感受到精神痛苦，而赔礼道歉及精
神损害抚慰金的民事责任系抚慰自
然人的精神损害，法人不应适用赔
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故
对原告主张的赔礼道歉及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王某在其发帖
的论坛上发帖，以消除影响、恢复物
业公司名誉，且发帖内容需经法院
审核。 （秦瑶 谢勇）

本报讯 “谢谢你们，要不是你
们的及时救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
度过眼前这艰难的日子……”拿到
司法救助金的刑事被害人石某不停
地向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的承办
检察官表达谢意。

不久前的一个夜晚，石某一家
人晚饭后漫步在经济开发区的圌山
饭店前一处十字路口，突然一辆三
轮摩托横冲而来。石某来不及躲
闪，被撞倒在地，鲜血流了一地，经
鉴定为重伤二级。案发后，石某向
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国家
司法救助。

接到申请后，检察院迅速启动
司法救助审核程序，为克服疫情期
间申请人出行不便，减少不必要接

触，承办检察官依托检察内网线上
查询了公安机关移送给检察院的
电子卷宗，快速核实了申请人基本
信息。

经调查了解，石某因交通肇事
导致重伤二级，住进了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病房，住院花费5万元。出院
后，石伟无法正常工作，家里还有老
母亲卧病在床，生活顿时陷入了困
境。肇事司机唐某也十分困难，没
有工作，仅凭摩托三轮载客谋生。

鉴于石某的实际困难，承办检
察官遂依照国家司法救助有关规定
决定救助石某人民币2万元，仅用了
2天时间，就将国家司法救助金交到
他手中，令石某十分感动。

（郝光春 谢勇）

疫情防控期间，因看守所防护升
级，被告人提押困难，刑事案件面临
超期羁押风险。为防止在押人员被
超期羁押，润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与市看守所互通互联，通过开启远
程提讯系统，实现对被告人“面对面”
的讯问，保障刑事审判工作正常开
展。日前，承办法官连线市看守所视
频讯问室，隔空审判羁押在此的2名
被告人，并当庭宣判。

这起案件是一起诈骗、抢劫犯罪
案件。被告人韩某某曾因犯强奸罪、
聚众斗殴罪、容留他人吸毒罪、贩卖
毒品罪等4次入狱，被告人李某某曾
因犯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2次
入狱，期间，两人还均因吸毒被公安
局行政拘留。刑满释放后，两人恶习
不改，又生事端。2017年，韩某某伙
同李某某等人，先后3次在多家烟酒
店骗得各类香烟共计价值人民币
34000 元。韩某某还伙同他人以被
害人颜某曾举报陈某盗窃致其坐牢
需要补偿为由，采取威逼、要被害人
颜某自己剁下手指等恐吓手段，逼迫
颜某通过取款、借款筹得 13000 元
后，才放其离开。

2019年3月，李某某前往派出所
领取因吸毒扣押的身份证时，被民警
发现其还犯诈骗罪，导致东窗事发。
李某某当日被刑事拘留，韩某某也于
同年 4 月从其服刑监狱被解回。9
月，润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韩
某某、李某某涉嫌诈骗罪，被告人韩
某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当日，审判法庭与市看守所
远程提讯室视频连线。法庭内，主审
法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书记员、
原告委托代理人均戴口罩出庭，两名
被告人出现在电子屏幕上，接受法官
的庭审调查。在庭审过程中，两名被
告人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及最后陈
述等环节，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李某某承认指控的事实，愿意接
受处罚，韩某某虽对抢劫罪定性予以
辩解，但能如实供述抢劫的犯罪事
实，愿意认罪伏法。法庭当庭宣判，
被告人韩某某犯诈骗罪、抢劫罪，与
原犯抢劫罪、贩卖毒品罪，数罪并罚，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2万元。被告人李某某犯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个月，并处罚
金 5000元。责令被告人韩某某、李
某某退赔赃款。

承办法官表示，被告人韩某某、
李某某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
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韩某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当场采
取威逼、恐吓等手段，强行劫取他人
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公诉机
关指控成立，依法应予惩处。韩某
某、李某某共同故意实施诈骗的犯罪
行为，是共同犯罪。而韩某某因故意
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
执行完毕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应
从重处罚。

本报记者 谢勇
本报通讯员 润萱

基本案情：

2018年 4月 26日，戎某某向刘某
借款并出具还款协议 1张，言明截止
到当日尚欠刘某借款本金15000元并
承诺 2019年底前还清。后因戎某某
未能还款，刘某向丹阳法院丹北法庭
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戎某某立即归还
借款15000元并承担自2018年4月26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4%
计算的利息。在诉讼过程中，原告刘

某变更部分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戎某
某立即归还借款15000元并按年利率
6%承担自 2018年 4月 26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

另经法庭查明，刘某及其配偶裴
某某自 2018年至今已累计提起民间
借贷诉讼案件达数十件。

法庭审理：

法庭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系职
业放贷人，其及其关联关系人的放贷
行为违反了《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
九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
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业务活动”的规定，故原告与被
告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应属无效。

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
产应予返还。被告作为借款人应当返
还原告借款本金，并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给付资金占
用使用费。法庭判决：被告戎某某应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返还原告刘某借款本金 15000元，
并承担自2019年1月1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计算的占用使用费。

法官说法：

当前在民间借贷领域，部分民事
主体以向不特定人放贷为职业或主
业，在借贷关系中以设定高利息，恶意
制造借款人违约等手段，意图利用法
院诉讼程序将非法利益合法化。职业

放贷人在放贷、收贷过程中，往往又会
涉及“套路贷”、暴力催收或涉黑涉恶，
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侵害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权威。出借
人是否是职业放贷人，在单个案件中
往往很难发现。

在本案中，通过查询关联案件，发
现原告及其关联关系人存在大量民间
借贷案件，从而认定原告系职业放贷
人，故对其主张的高额利息不予保护，
对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侦查，宣示了人民法院严厉打击
职业放贷人及“套路贷”的决心，从而
有效维护民间融资市场秩序和正常社
会金融秩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谢勇
本报通讯员 符向军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
餐饮行业受到很大冲击。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前两个月餐饮收入
同比下降 43.1%。随着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日趋向好，许多地方有序放
开了餐企堂食供应，为了挽回疫情
期间造成的严重损失，海底捞、西贝
等不少餐饮企业纷纷提高菜品价
格，且涨幅有点“过分”，消费者纷纷
表示“傻了眼，接受不了。”

诚然，由于疫情的影响，物资、
运输、人工、房租等成本增加，餐饮
业菜品涨价也在情理之中，对此广
大消费者也能理解。问题是，涨价
也要适可而为，不能一口“涨”成个
胖子，指望仅靠涨价迅速挽回因疫
情影响造成的损失，显然是不现实

的。
一方面，深受疫情冲击的不仅

是企业，广大消费者、工薪阶层也遭
遇收入减少、消费实力下降等实际
困难，消费欲望和信心都有待慢慢
提振、恢复，需要餐饮等消费服务行
业温柔以待，以优质服务、价廉物美
吸引消费源，广揽回头客。

另一方面，餐饮企业逐渐走出
疫情困境，面对客流量减少，亟须的
是消费者人气。如何培育消费市
场、吸引客源是第一要素，简单祭出
涨价大招，以提价应对客流量减少，
显得“杀鸡取卵”，不合时宜。

此外，餐饮业在着急挽回损失
的焦虑心态下涨价，难免存在不规
范、不合理的经营现象，比如胡乱涨
价、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侵犯消
费者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
益。如果餐饮企业“卖相”太难看，
无视消费者权益，只会让消费者望
而止步，把消费者吓跑。

为了提振社会经济，活跃消费

市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宽松利好
的“救市”政策。一些地方也通过发
放“消费券”等方式“撒钱”刺激消
费，拉动内需，帮助各行业尽快复工
复产。这都充分说明当前刚刚走出
疫情困境的市场经济急需复苏活
血，通过精心呵护、精准调控逐渐恢
复元气，恢复活力。餐饮消费市场
也是如此。

餐饮企业自救刻不容缓，但方
式可以多样，且要以消费者权益保
障为前提。简单以涨价将损失转嫁
到消费者头上，是急功近利的，也是
不公平的。餐饮企业需要因“疫”制
宜，发挥经营智慧，切准市场脉搏，
提升消费者“用户体验”，以优质服
务让消费者愿意消费、多多消费、经
常消费，通过与消费者“合作”共赢，
确保消费者权益，才能门庭若市、财
源广进，渡过疫情难关。市场经济
就是法治经济，只有餐饮企业、市
场、消费者各方在依法、理性、权益
保障的法治框架下“同频共振”，报

团取暖，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
数，才是提振市场消费信心和指数，
恢复餐饮行业元气和活力，尽快挽
回疫情损失的良方。

虽然消费者因“宅”久了，被压
抑的消费欲望有待释放，甚至会出
现“报复性消费”的可能，但消费服
务行业同样要以温馨周到的热情服
务，来迎接迸发的消费热情，不能以

“涨你没商量”给消费者来个下马
威，浇灭渐旺的消费势头，让高兴而
来的消费者扫兴而去。涨价是一把
双刃剑，市场之手也是最公平的，部
分餐饮企业急功近利，试图以“过
分”涨价急速挽回损失，可能会取得
一时效益，最终只会引起消费者的
反感，带来“用脚投票”，正如有消费
者坦言：“你可以涨价，我可以选择
不来呀！”如此，不但不能从“报复性
消费”的盛宴中分得一杯羹，反而会
被无情的市场法则狠狠鞭打，还有
可能失去原有地位和份额，那就太
得不偿失了。

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但仍有少数驾驶人心存侥幸，知法犯法。近日，京口交警
大队一中队民警在会莲庵街查获驾驶人使用矿泉水包装纸故意遮挡车辆号牌违法行为，现车辆已被拖至京
口交警大队进行进一步调查处理。交警提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故意遮挡号
牌一次记12分处罚，罚款200元。 马镇丹 谈德捷 摄影报道

分辨职业放贷 维护金融秩序

职业放贷人主张的高额利息不予保护
疫情中的“检察温度”

开发区检察院积极为刑事被害人申请司法救助

男子财迷心窍
侵吞公司财物

远程提讯当庭判
公平正义不迟到

网络发帖诽谤物业
业主被判发帖澄清

男子找工作误入传销

检察院调查后作出不起诉决定

案情简介：
汤某在京口路开办一家便民超

市，常年从供应商许某处购货。2019
年底汤某从许某处采购大宗春节货
物，货款共计 500万元，并签订《偿还
货款协议》，约定汤某于 2020年 3月
底偿还全部货款，逾期以南徐路某小
区期房偿还（购房合同签订人为汤
某），随后许某签字，汤某盖章。2020
年 1月，南徐路某小区竣工交付，汤
某和其妻子汪某办理了共有产权
证。受疫情影响，汤某的超市货物滞
销，无力偿还许某货款。4月，许某要
求汤某变卖南徐路某小区房产抵债，
汤某以该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自己
没权处理为由拒绝。

许某的问题：
是否有权要求汤某卖房抵债？
法律解答：
买卖是商品经济最为常见的一

种交易方式，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
出卖人负有交付标的物及移转其所
有权的义务，买受人负有受领标的物
及给付价金的义务，双方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简单明确。在
商业社会，经济利益的产生在一定程
度上就来源于物的有效利用，因此，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般的买卖合
同慢慢地衍生出了附条件买卖、分期
付款等多种买卖形式，从而利益当事
人。本案中，汤某为便民超市实际所
有人，对《偿还货款协议》中设计的房
屋抵款内容完全知晓，且未提出异
议，协议上该便民超市的盖章既代表
该便民超市，又代表汤某本人。协议
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应属
有效。签订后，汤某与许某形成了新
的债权债务关系。且协议签订时，购
房合同显示汤某为该房屋的完全权
利人。所以许某是有权要求汤某卖
房抵债的。

本期服务
江苏天哲(镇江)律师事务所 鞠洪博

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单方签订的以房偿货
款协议是否无效？

故意遮挡车号牌 聪明反被聪明误

餐饮“自救”不能只靠涨价
□ 清 扬

法治漫谈


